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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级合作伙伴合同书
　一、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服务：
　　　　甲方向乙方提供向用户提供“虚拟主机”服务所需的全部技术服务(“虚拟主机”的意思是为用户注册域名，提供网站存放)。其中包括：
　　1． 甲方为乙方注册一个乙方所选择的域名；
　　2． 甲方为乙方开通一个网站存放帐户，并提供初始设计； (所开通的虚拟主机类型为:b002型,只允许放置该网站平台所需要的内容。如发现其他内容，则瑞特数码拥有删除的权力) 
　　3． 甲方为乙方提供服务器硬件、软件、域名解析(DNS)、Email等虚拟主机服务的技术服务；

　　二、乙方的权力和义务：
　　1． 乙方须向甲方支付人民币贰仟元整 ￥2,000.00（其中包括一次性初装费1000元和客户预付费1000元）； 　　2． 乙方负责向客户介绍、推广并吸引客户使用这一“虚拟主机”服务；
　　3． 乙方负责与其客户签订“虚拟主机”服务合同（即服务条款），并保证其客户上网内容不违背此服务条款；
　　4． 乙方为其虚拟主机客户的所有人，乙方有权行使诸如转走、出让其名下客户的商业职能；甲方不得绕过乙方争取乙方客户，使其直接成为甲方的虚拟主机客户。（乙方客户定义为乙方存放在甲方服务器上的虚拟主机客户）
　　5． 乙方须按代理价向甲方交纳客户服务费。

 注：代理价以rt98.com上的价格为准。相应的产品介绍请登陆rt98.cm网站查询，也可以正式成为代理商后在代理界面中查询。
同时rt98.com保留进行相应项目的市场价格和代理价格调整的权利。 

乙方可在代理登录界面中使用该项预付款按照当前的代理价格购买甲方提供的业务，如域名、虚拟主机等等。甲方按照乙方购买的增值业务将相关费用从乙方预付款中实时扣除。当乙方增值业务预付款不足以继续注册域名时，乙方需以支票、汇款和现金等形式，将相关业务款支付给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款项后做相应的收款确认以保证乙方用户服务项目的正常开通使用。该预付款仅供购买甲方的业务使用，不可移做他用，也不退还。

　　6． 如果甲方在收到初装费及域名申请完成后30天以内不能完成系统初装、调试，乙方有权索还初装费。
　　7． 乙方不得以甲方名义从事任何与推广销售虚拟主机服务无关的商业、经济、法律活动。

　　三、甲方的权力和义务：
　　1． 甲方完成系统初装、调试后，乙方向甲方交纳的1000元初装费不予退还.
　　2． 如果乙方的某一客户违背“虚拟主机”服务合同，甲方有权终止对乙方此客户的服务，同时甲方将保持对乙方其它客户的服务；
　　3． 乙方应于甲方为乙方客户开通虚拟主机服务的7天内，向甲方交纳客户服务年费，如果乙方未向甲方交纳客户服务费，甲方有权终止对乙方该客户的服务；
　　4． 甲方将尽一切力量保证对乙方及乙方客户提供的技术服务。但是如果由于不可抗拒力量造成服务暂时中止，甲方不承担赔偿损失。
　　5． 甲方有权向乙方客户推销包括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在内的增值服务和产品。

　　四、付款方式及时间。
　　1． 双方签署合同，乙方向甲方正式付款（建议通过邮局汇款）视为合作开始。
　　2． 甲方在收到乙方汇款的一个工作日之内开始为乙方申请域名。
　　3． 甲方在域名申请成功后三个工作日内为乙方完成系统初装调试，使乙方具备营业条件。
　　4． 如不需申请域名，此过程适当加快。

　　五、合同的起始和终止。
　　1．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2．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如甲乙双方没有表明终止意向，本合同自动顺延。
　　4． 如任何一方终止合同，须向另一方结算并付清所有应付款项。

　　六、争议的解决。
　　对本合同未尽事宜或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合作精神共同协商解决。其协议经双方签署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中若有与本合同矛盾之处，以新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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